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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太原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在为山西

君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水岸·国际中心”

项目立项是失职渎职，

未经环保审批。由于该

项目严重侵犯汾河外滩

小区业主合法权益，

2018年 3月项目开工

后，引发大规模信访案

件。将原来的塔式酒店

方案变为板式住宅楼，

对汾河外滩小区业主的

日照、采光、通风、隐

私等方面带来严重的危

害。

万

柏

林

区

其

他

污

染

2021年 4月 13日，太原市发改委高度重视，立即做出安排部

署，并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专题研究。依据市规划局（并规条〔2013〕

第0025号）、市国土局（并政地国用〔2013〕第 00316号）及项目

单位申报资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2016年 11月21日，市发改委

（并发改审核发〔2016〕410号）核准由山西君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报送的《水岸·国际中心项目申请报告》。项目总投资130858.36

万元，总建筑面积19616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53828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42336平方米。

1.根据 201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颁布

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

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原

法律规定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不再是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在项目开工前办理即

可。因此市发改委作出该项目核准行政许可时，环评批复不作为必

要条件。

2.市发改委（并发改审核发〔2016〕410号）对该项目建设规

模及总投资进行了批复核准，所批复建设规模并未超出市规划局（并

规条〔2013〕第 0025号）相关要求（容积率小于等于 13.5）。关

于项目具体的建设方案则应以规划部门批复为准。

不

属

实

截至4月 15日，该

问题已办结，暂无问责。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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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路十二院城

19号楼南侧，露天集中

大量堆放了生活垃圾，

一周才有一晚拉运，臭

味熏天，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2019年曾向当

地 12345、12319、110

热线反映，各部门未到

现场查处，街道回复居

民称该地倾倒的是建筑

垃圾，实际是生活垃

圾。)

万

柏

林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13日，小井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刚等进行了

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的和平路十二院城小区垃圾问题属 4月 10日重复举

报，原堆存垃圾 4月 11日已完成清运及苫盖。经 4月 13日再次现

场核查，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形式在此暂存，物业公司对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部

分

属

实

截至4月 15日，该

问题已办结，无问责情

况。

已

办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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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乐街太白路交叉

口优山美郡3期底商，

多家饭店都存在油烟污

染的问题；小区绿化不

达标，绿化面积不够。

尖

草

坪

区

大

气

2021年4月 13日 16：00，尖草坪区柴村街办副主任孙亚飞带

队对小区绿化问题进行现场核查；4月 13日17：00，尖草坪区城乡

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润民带队对反映的饭店油烟问

题进行现场核查；4月 14日 9：00，尖草坪规划督察组副组长蔡启

晋对小区绿化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1.关于“优山美郡 3期底商，多家饭店都存在油烟污染”问题

的调查情况

摄乐街太白路交叉口优山美郡 3期底商共有 10余家饭店，均安

装有油烟净化设施，其中位于摄乐街太白路交叉口的“常记老四川”

饭店油烟较大，影响周边居民。主要原因，油烟净化设备老化，日

常清理维修不到位。

该举报问题属实。

主体责任：优山美郡 3期各底商；

监管责任：尖草坪区城乡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柴村中队；

属地责任：尖草坪区柴村街道办事处。

2.关于“小区绿化不达标，绿化面积不够”问题的调查情况

本地块 2009年 7月 31日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2016年 1月 22日领取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

并政地国用（2016）第 00013、00015号，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

该地块《规划条件通知书》中的绿地率指标为 35%，现绿地面积为

34584.38平方米，绿地率为 33.23%。该地块西侧营村小区占用本地

块规划中的绿地面积 2993.22平方米，被占用地块完成绿化后，绿

地面积为37577.60平方米，绿化率可达到 36.11%。

属

实

1.对“常记老四川”

饭店实施停业整改，经

第三方油烟检测达标后

方可营业；优山美郡 3

期底商饭店，营业期间

必须保证油烟净化设备

正常运行，若设备不正

常运行或经第三方监测

机构监测油烟不达标

的，一经发现，严肃处

置；举一反三，加强居

民楼底商饭店油烟排放

标准的宣传和巡查力

度，发现问题，快速处

置，严格查处。

截至4月 15日，该

问题已办结，无问责情

况。

2.已与开发企业沟

通，营村小区退回占用

土地后，马上完成绿化

施工。

截至4月 15日，该

问题阶段性办结，无问

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8
D2SX2021

04120045

文兴路 96号，恒大

滨河左岸地下车库刷漆

气味呛人。（经常性刷

漆）

万

柏

林

区

大

气

2021年 4月 13日，生态环境万柏林分局监察大队冀超四级主

办、兴华街道办事处环保站站长薛威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

核查。

恒大滨河左岸小区位于万柏林区文兴路 96号，于 2018年 6月

交付业主使用，使用时间已超过 2年，地下车库地坪漆损坏。小区

物业于2020年 12月开始分区域分块修复地下车库地坪漆，地下车

库共分26个区域，目前已完成19个区域，剩余7个区域（负一层

D区、H区、G区，负二层H区、E区、F区、K区）尚未完成，地坪

漆涂刷过程中产生气味。

属

实

1.避开居民午间及

夜间居家时间，分时段

（上午8时至 11时、下

午2时 30分至 6时）修

复地下车库地坪漆。

2.地坪漆涂刷期间

对涂刷区域进行封闭，

并利用消防风机进行强

制通风。

3.加强 与业 主沟

通，取得业主理解和谅

解。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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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街道办东峰社

区2021年4月9日保利

和光尘樾房地产开发商

用铲车挖掉东峰社区

20亩果树地里的果树。

小

店

区

生

态

2021年 4月 12日，小店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攸俊仙、林草中

心刘志力科长、黄陵街办副主任梁剑英、李鑫会同东峰社区党支部

书记邢天锁、居委会主任杨吉柱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实地调查，并认真核对东峰社区退耕还林台账，该地块属于

非林地，因此该地块上的果树属于村民自主经营，不在林业行政管

理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该地块于2019年 11月由保利和光尘樾房

地产项目中标，并取得了由太原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已经收储。2021年 4月9日晚，该项目开

发商进入此地块进行地面清表、准备施工，由于施工前未与村民取

得沟通，至使该土地上的果树被毁坏。被推毁的果树位于黄陵街办

东峰社区西沟渠地，面积约20亩，地上的果树已被挖机全部损毁。

属

实

1.小店区自然资源

局要求黄陵街办东峰社

区加强森林资源管理，

要预防和打击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

2.保利和光尘樾房

地产项目开发商承诺，

进场施工前会及时与东

峰社区进行沟通，确保

此类问题不再发生。

3.小店区黄陵街办

东峰社区积极做好社区

居民解释工作。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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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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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尖草坪区万科小
镇二期小区居民来电称：原
来在距离万科小镇二期、优
山美郡四期附近距离不到
100米处，建设 110千伏变
电站的问题，辐射问题未定
论，在市民向中央督查组反
映问题后，该项目工程4月
10日晚开始拆除了工地搭建
的围挡和临时建筑，4月11
日围挡已全部拆除，工人也
全部撤出（市民十分感谢中
央督察组为老百姓办实事）
（市民担心该地之后还会再
建，希望政府部门可以给一
个明确的回复）（市民强烈
希望将变电站迁移，不要建
在居民区、小区附近）

万科小镇二期距离不到
80米处要建一变电站，法律
规定应在300米以外，市民
希望迁移。

优山美郡四期的业主来
电称 4月 11日变电站已拆
除，但围挡的大门紧闭，市
民希望政府部门明确答复变
电站拆除的原因，是要重新
选址再建，还是督察组离开
山西后还会再建？老百姓正
常维权，尖草坪政府的工作
人员却称老百姓是黑恶势
力，让公安部门威胁居民。

太原万科小镇小区二期
居民来电称4月10日晚变电
站开始拆除，4月 11日下午
看到变电站建设的围挡及所
有设备全部拆除，现工地已
用绿网覆盖，市民询问变电
站是否重新选址？

反映的上述 4个问题均
属变电站一个项目。

尖

草

坪

区

辐

射

2021年 4月 9日 11:00，太原市尖草坪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力维，区
委常委、副区长康国奇，区委常委、副区长侯岳，副区长杨泰，区自然资
源局局长殷向卿，区规划督察组组长李四喜，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局
长邢军，滨河供电公司副经理潘玉柱，柴村街办主任王国权，万科社区书
记任高义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1.关于“距离不到80米处，建设 110千伏变电站”“法律规定防护距
离在 300米以外”等辐射问题的调查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4.7评价
范围，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110KV交流电站界外 30m范围内区域。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3.8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定义，本项目环评阶段评价范围 30m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经太原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测绘，该项目边界距东面最近芮城国际住宅
小区为371.83米，距南面最近优山美郡在建楼房为163.96米，距北面万
科太原小镇二期小区15号楼为105.43米，西面暂无建筑，远远大于30米
的监测范围，居民所反映的300米以外的距离无法律依据。

根据《太原和平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结
论显示：本项目为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36号
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6年修正版）》中的鼓励类项
目——电网改造与建设；通过类比已建成同类型的太原大村 110千伏变电
站可知，和平110千伏变电站投运后站址周围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7.8
×10-2KV/m,满足 4KV/m控制限值，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为 0.253μT，满
足100μT控制限值;新建电缆线路：通过类比长风街东环口北侧的电缆隧
道，从垂直边导线距离 0m为起点到5m处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10.4×
10-3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59μT。

综上所述，变电站及线路运行期间电磁环境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 4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100μT控制限值。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尖草坪政府的工作人员却称老百姓是黑恶势力，让公安部门

威胁居民”问题的调查情况。
经核查，2021年4月 9日，尖草坪公安分局了解到辖区万科二期、优

山美郡四期部分业主拟集资制作横幅于4月12日到太原市政府门口聚集拉
横幅的情况。按照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的安排，柴村派出所民警对涉及到
的29名业主进行电话核实，告知业主们要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未说过
威胁居民之类的话；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未与业主有过接触，未说过
此类的话。

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3.关于“变电站重建”问题的调查情况。
待变电站项目手续完善后，尖草坪区政府将督促施工单位依法依规进

行建设。
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部

分

属

实

4月10日

对 临时 围挡

进 行了 彻底

拆除。并于 14

日 凌晨 区委

书 记再 次组

织召开“变电

站”工作专题

会议，要求尽

快 制定 入户

手册，入户做

好 居民 的沟

通协调工作，

稳 定居 民的

情绪。目前，

杏 花岭 区柴

村街道牵头，

组 织生 态环

境、公安、供

电、社区等相

关 工作 人员

正 在做 入户

沟 通前 期准

备工作。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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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西路北段 69号，汾

河外滩小区南侧距离 49米

处，2018年3月开始建设水

岸国际中心项目，没有环评

手续。

万

柏

林

区

其

他

污

染

2021年4月 13日，生态环境万柏林分局监察大队冀超四级主办带队

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的“水岸国际”项目，4月 9日、10日曾两次转办（受理编

号D2SX202104080049、D2SX202104100018），调查处理相关情况已于 4月

11日、12日上报。水岸国际中心项目系山西君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位于滨河西路以西，滨河体育中心以北，于 2013年8月 1日由原山西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山西君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水岸国际中心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晋环函〔2013〕1063号）进行环评批复，2018年 3月开

工建设，现处于地下基础阶段。由于该项目在通过环评批复5年内开工建

设，其审批手续在有效期限。

该项目环评批复建设一栋 73层的综合型商业体，主要包括商业、餐饮、

办公、酒店、公寓等，总占地面积 15506㎡，总建筑面积 276514㎡，目前

拟建设建筑面积194729㎡、层数为58/49层的公寓、商业综合楼。根据《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

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

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

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等有关规定，该项目建设地点没有变化，建设内容没有增加，总建筑面积

比原环评批复减少了 29%，施工期、运行期污染物排放量将减少、环境影

响将减轻。因此，该项目环评不需重新报批。

同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2021年1月 1日起房地产项目除涉及环境敏感区（该项目建设地点不在环

境敏感区）的不需办理环评手续。

不

属

实

严 格 落

实《山西君合

房 地产 开发

有 限公 司水

岸 国际 中心

项 目环 境影

响报告书》及

批 复要 求提

出 的各 项污

染 防治 和生

态保护措施，

做 好各 项环

境保护工作。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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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峰一带下岭村的山

上有三个院子的违章建筑，

将山上的树木砍掉好几百

棵，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市民询问该建筑是否有合

法手续，是否是政府的规

划?）

杏

花

岭

区

生

态

1.2021年 4月 14日上午，杏花岭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明生、执法

监察大队景华、中涧河镇副镇长潘滨；4月 15日 15时，杏花岭区林草中

心负责林地变更工作的郭振岗分别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2.举报内容中的三个院子坐落于中涧河镇王家岭村（原下岭村东沟磨

石梁沟），三处现场情况分别为：

第一处为二层楼房，经确认为原下岭村村民宋照云自家宅基地翻建。

第二处为阳光大棚及种植的树木。目前地块使用权归太原市鹏飞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与原下岭村村委会签订了用地协议。

第三处为原下岭村村民王来生建的彩钢房，位于王家岭村，经现场勘

测，占地面积 5778.01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其他林地（1546.01平方米）、

其他草地（1799.96平方米）、裸地（2432.04平方米），土地权属为原西岭

村、原下岭村，该彩钢房确系未经批准而建设。经现场了解，该处原为荒

沟，王来生填平荒沟后进行建设，现场没有发现大规模乱砍乱伐树木的情

况。

部

分

属

实

1.针 对
第 三处 彩钢
房 未经 批准
建设问题，由
杏 花岭 区自
然 资源 局下
达《责令停止
违 法行 为通
知书》，已按
相 关程 序移
交 中涧 河镇
政府、自然资
源 局等 部门
依法处理。

2.责 成
中 涧河 镇加
强 对国 土资
源 的监 督管
理，在辖区范
围 内开 展全
面排查，坚决
打 击各 类违
法占地行为。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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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99责编 柳 星 冯春兰 卫晓东 2021年 4月 23日 星期五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六批 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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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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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第十五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4 月 22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问题 23 件，涉及 10 个县（市、区）。其
中，小店区 3 件、迎泽区 4 件、杏花岭区 1 件、万柏林区 4 件、晋源区 1 件、古交市 4 件、清徐县 1 件、阳曲县 2 件、娄烦县
2 件、市辖区 1 件。

按照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我市已将相关问题在第一时间全部移交所涉县（市、区）办理，问题整
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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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北路恒大名都小区

旁太钢钢铁厂一天 24小时

噪音严重，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

尖

草

坪

区

噪

音

2021年 4月 14日 9:00，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监察大队副大

队长梁建忠及科员王冬云对群众反应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太钢为 1934年建设的钢铁联合企业，24小时连续生产，依照《太原

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并环发[2019]139号）文件，太钢片区属于三类区，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昼间

65分贝、夜间 55分贝标准。

太原恒大名都二期 2011年开工建设，2015年建成并交付使用。恒大

名都二期北面的太钢厂区与居民区有 3米高厂界墙分隔，厂界墙居民区侧

建设有8.8米高隔声墙。居民区离厂界墙最近为恒大名都二期 12号楼，12

号楼离厂界处最近约10米。厂界墙离太钢最近固定声源约300米。

自 2015年恒大名都小区二期居民入住以后，由于新建的居民楼距太钢

厂区较近，居民频繁举报太钢噪声污染问题，在政府和太钢共同努力下，

为改善附近居民生活环境，太钢先后共 8批次 54项整改措施，包括实施生

产车间搬迁、厂房封闭、增设隔声降噪设施、运输道路改线、隔离、增设

绿植、扩大绿化面积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噪音排放。太钢定期委

托有资质机构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2021年 4月 10-11日，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委托山西华普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太钢厂界噪声进行了昼夜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

52~54分贝，夜间 49~54分贝。

监测结果为，太钢生产过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昼间 65分贝、夜间55分贝标准要求，满足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

属

实

针 对 群

众 反映 的噪

声扰民问题，

太 原市 尖草

坪 区积 极与

群 众主 动沟

通，组织恒大

名 都业 主代

表 参观 了解

太 钢近 年来

针 对噪 声等

环 境治 理整

治 情况 及采

取的措施，加

强沟通解释，

努 力获 得群

众 的理 解和

支持。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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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格镇南格村，村南垃

圾中转站马路对面有一“砂

浆厂”，全天作业粉尘污染。

小

店

区

大

气

2021年4月 13日，太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小店大队执法队

员王建武、吴卫俊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该举报属重复举报，该厂地点位于小店区北格镇南格村南，所有人为

村民张会生，租用该址原水泥厂的两个车间生产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无任

何手续及污染防治设施。2021年 3月 27日，小店区北格镇电管站对该厂

进行断电处置（断动力电）。现场检查时,设备已拆除并搬离厂区,不具备

生产条件，正在清理原料,产生粉尘污染。

属

实

2021年4

月9日，再次

要求该厂 10

日 内将 厂内

设备、原料、

产 品自 行清

理完毕，清理

作 业时 及时

洒水抑尘，防

止扬尘污染。

已

办

结

无


